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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建设内容优化调整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上市公司”或“公司”）

2020年度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

中国船舶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建设内容优化调整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

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25号）核准，公司向 11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50,440,414股，发行价为每股 15.44元。截至 2020年 7月 27日，公司共募集资

金 386,68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用 3,866.80 万元后，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为

382,813.20万元。其中，由控股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国际”）

负责实施的三个募投项目，中小型豪华客滚船能力建设项目总投资 49,985.00万

元、智能制造项目总投资 48,056.00 万元、绿色发展建设项目总投资 37,488.00

万元，资金来源均为募集资金，合计 135,529.00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底，上述三个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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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进度 到可使

用状态

日期

中小型豪华客滚船能力建设项目 49,985.00 37,644.42 75.31% 5,404.51 10.81%

2025年
一季度

智能制造项目 48,056.00 27,506.78 57.24% 5,519.83 11.49%

绿色发展建设项目 37,488.00 25,692.23 68.53% 6,375.22 17.01%

合计 135,529.00 90,843.43 67.03% 17,299.56 12.76%

注：广船国际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项目金额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存在差异，系募集资金拨

付至广船国际较计划有所延后，为保证建设项目正常推进，广船国际根据项目建设需要使用

自筹资金投入项目所致。

二、募投项目延期及建设内容优化调整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基于企业长期发展和募投项目实际需求，为推动广船国际募投项目实现更高

的生产效率、智能化水平和环保效益，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需优化募

投项目建设内容，优化调整所需资金均在项目批复总投资内调剂解决。由于三个

募投项目调增的建设内容涉及招投标、实施、验收、归档以及决算审计、档案验

收等竣工验收前的各项工作，因此，对三个募投项目的原计划预定达到可使用状

态日期进行延期，从 2025年一季度前延期至 2025年底前。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不变。有关建设内容优化调整情况如下：

中小型豪华客滚船能力建设项目。为提高客滚船及豪华邮轮的建造能力，对

中小型豪华邮轮及客滚船能力建设项目进行部分调整，主要为：结合分段产能需

求的增加，对船体联合车间进行扩建，调增桥式起重机，以保障生产和交付进度。

将特涂作业工序从码头舾装阶段前移至船坞和造船平台线造船总装阶段，释放码

头能力，并围绕特涂区域增加电力和压缩风等动力需求，调增电气及动力管道。

同时，减少部分信息化建设内容的投资，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项目的实施

效果。

智能制造项目。为进一步提高车间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车间智能制造

技术水平，对智能制造项目进行部分调整，主要为：新增曲面无轨爬行机器人、

单工位协作机器人、矫平机、高压水切割机、分段物流系统等工艺设备。同时，

通过增加大型龙门吊激光幕帘、改造龙门式及门座式起重机等安全设备，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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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先进安全生产技术应用，保障生产安全。

绿色发展建设项目。为进一步实现绿色造船目标，结合可持续发展实际需要，

对绿色发展建设项目进行部分调整，主要为：淘汰不符合排放要求的非道路柴油

车辆，新增液压平板车和高效焊接设备，提升焊接效能。同时，为进一步优化资

源配置，提高项目与实际需求匹配度，调减船舶综合试验平台等建设项目。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续推进计划及保障措施

目前，广船国际正在积极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并按照充分使用募集

资金的要求推进项目实施，预计于 2025年第三季度全部建设子项竣工交付使用，

第四季度开展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档案验收，并于 2025年年底完成三个募投项

目的竣工验收。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建设内容优化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募投项目延期及建设内容优化调整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后

作出的审慎选择，仅涉及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调整和项目建设内容

优化，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不存在影响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高质量战略发展规划

及全体股东长远利益。

五、本次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及建设内容优化调整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意见：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建设内容优化调整是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后作出的审慎选择，未改变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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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额。该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影

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高质量战略发

展规划及全体股东长远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本议案。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国船舶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建

设内容优化调整事项已经中国船舶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是上市公司充分考

虑了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决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建设内容优

化调整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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